
“典”亮网络法治之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

发展， 个人信息与虚拟财

产的保护成为了当下热门

话题。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普及， 不仅带来了丰富多

样的信息和生财之道， 还

引发了一些如盗用私人信息、 网络暴力、 虚

拟财产分割等问题。

我们一直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 那

么， 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的

呢？

民法典规定，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权

依法制作、 使用、 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

己的肖像。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

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肖像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

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

财产损失的， 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 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 不能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民法典还规定， 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

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该规定

宣示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合法经营的

抖音账号等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受到法律保

护。

本期封面文章中两起典型案例的裁决，

可谓将法条落实到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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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取照片岂能牟利

虚拟财产也可分割

玩轮滑摔伤致残

俱乐部赔3.8万元

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

件。 原告王某在被告某轮滑俱乐部进行轮滑滑行活动时， 未

戴安全护具， 不慎摔倒受伤， 当天被送往当地医院急诊科检

查， 并在该院住院治疗 11 天。 出院诊断为左侧腓骨骨折、

左侧胫腓韧带远端撕裂、 左侧踝关节脱位、 左侧下肢损伤。

医嘱要求全休 3 个月， 每隔 2-4 周复查 X 线片， 根据骨折

愈合情况确定活动时间及取出骨折内固定时间。 后期， 王某

再次在该院住院， 取出内固定装置， 出院医嘱要求全休 1 个

月， 住院期间及出院期间陪护 1人。 随后， 原告王某委托新

疆某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庭审中， 王某认为， 张某作为俱乐部经营者及管理者，

未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 且轮滑场地凹凸不平， 亦未提供

其对应轮滑鞋的尺码。 被告某轮滑俱乐部对王某在俱乐部滑

轮滑受伤的事实无异议， 认为轮滑场地并没有坑， 并且根据

原告的要求提供了对应鞋码， 俱乐部只承担次要责任。 双方

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诉至该法院。 原告王某要求被告某轮

滑俱乐部赔偿残疾赔偿金、 医疗费、 后续治疗费、 住院伙食

补助费、 护理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合计 14.6

万余元。

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判决由被告某轮滑俱乐部承

担 30%的责任， 即赔偿原告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合计 3.8

万余元。

意外离世引纠纷

暖心调解促和谐

近日，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泥家潭法庭成功调解

一起媳妇状告公公诉争遗产的继承纠纷案件， 收到了案件事

了、 息事宁人的良好效果。

朱某与妻子郭某于 1998 年结婚， 未生育子女。 朱某父亲

92 岁， 年事已高， 常年卧病在床， 一直由朱某与郭某照料生

活起居。 2022 年 6 月， 朱某在工地做事时， 不幸坠亡， 获得

死亡赔偿金 73.5 万元。 朱某名下还有位于益阳市城区的商品

房一套、 银行存款 50万元。 朱某去世后， 郭某因膝下无子女，

父母双亡， 又疾病缠身， 是社区建档立卡的低保户。 朱父白发

人送黑发人， 郭某中年丧夫， 也孤苦无依， 两个可怜人却因遗

产继承问题产生隔阂。 经当地村委、 司法所多次调解无果， 郭

某遂诉至法院。

赫山区法院泥家潭法庭受理该案后， 以维护家庭和睦为出

发点， 本着“家事纠纷能调尽调” 的原则， 启动联合调解机

制。 主动邀请当地司法所所长及村委干部参与调解， 并交由该

庭专职调解员何方清主持调解工作。

经联合调解组织成员三番五次、 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双方

最终就遗产的分配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陈静当即组织双方当

事人签订了调解协议， 并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从而高效化解了

双方的矛盾， 解开了双方当事人的“法结” 与“心结”， 收到

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

通过调解的办案方式， 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 社会和谐。

朋友借款起纠纷

耐心调解化干戈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近日调解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 避免了当事人矛盾激化， 矛盾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李某与王某是朋友关系， 在同一工地工作时， 王某

因临时周转困难， 向李某借款并出具欠条。 双方约定王

某应于 2022 年 7 月还款， 并约定了逾期付款利息， 后

李某多次催要， 但王某因利息约定过高， 认为属高利借

贷而拒不还款。 万般无奈下， 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要

求其返还借款及利息。

案件受理后， 办案法官骆乔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

的意见， 掌握案件事实后， 本着司法为民的初心， 多次

通过电话、 微信等与王某沟通， 进行调解。 在完成庭审

调查后也一直在做双方的工作。 办案法官动之以情， 向

李某说明目前王某经济困难、 无力偿还欠款和全部利息

的客观事实， 并从双方朋友之情对李某进行劝解。 同

时， 办案法官晓之以法， 向王某阐明， 由于借款长时间

未偿还， 案件判决后， 存在信用惩戒风险， 将对其工作

和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在法官多次调解下，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 王某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和调解约定的利息， 李某

也自愿放弃对额外利息的主张。 案件的调解既保障了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又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王睿卿整理

2023 年 2 月 8 日 星期三

主笔 话闲

 近期， 湖南省岳阳市两级人民法院梳

理了一些与个人信息和虚拟财产保护相关

的典型案例进行释法析理， 旨在引导社会

大众尊重客观事实，坚守法律底线，提升道

德修养，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案例一：

盗用他人照片打广告要担责

2021 年 7 月， 某网络平台用户在平

台相关问题链接“男生都比较喜欢长相好

看的女生吗？” “长得漂亮真的很有优势

吗？” 下添加回答。 回答包括了“三句话

让男人给我花了 18万！” “连男朋友都没

有看出来我做了的眼鼻， 还夸我天生丽质

……” “没人看出来我如此漂亮是整形出

来的， 就这样我嫁给了富二代！” 等内容，

并配上了个人的自拍照片。

然而实际上， 该用户所选用的照片都

是从大学生小晴的“小红书” 账号中直接

盗取的， 小晴本人并不知情， 文章中的内

容也均为虚构。

被同学告知该情况的小晴立刻联系该

网络平台用户。 对方谎称自己是通过微信

公众号“××看脸” 介绍到相关医美机构

做的。 小晴又查找到了“××看脸” 微信

公众号， 并与客服人员取得了联系， 对方

称照片中的女子是自己的客户， 眼睛鼻子

都是在某医美机构做的。

后经调查得知， 微信公众号“××看

脸” 的用户主体名称为某医美机构， 运营

者为林某。 小晴认为该医美机构盗用其照

片用于整形宣传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肖像

权， 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和合理维权费用。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 公民的肖像权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

护。 某网络平台用户盗用小晴肖像， 并以

第一人称名义捏造小晴在某医美机构整形

及让男友为其花费巨款等不实信息， 由此

诱导网络用户到微信公众号“××看脸”

咨询， 从而得到客服人员关于整形等信息

的肯定回答， 显然存在利益输送链条， 侵

犯了原告肖像权、 名誉权等人格权益。 被

告某医美机构及经营者林某应承担相应侵

权责任。 原告作为在校大学生， 某网络平

台上的不实发帖已被其同学看到并告知本

人， 显然表明发帖行为已经在原告的生活圈

造成不良影响。 并且该发帖内容关乎一名在

校女大学生的感情状况、 容貌等声誉， 原告

主张因此遭受严重精神损害， 应予以认可。

原告为维权发生的律师代理费、 调查取证费

用等属于合理开支， 亦应得到支持。 结合被

告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 原告诉讼请求等情

况， 法院最终依法判令被告某医美机构及经

营者林某赔偿原告小晴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合

理维权费用共计 8000元。

因林某和某医美机构不服一审判决， 向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岳阳中院认

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的审理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导向， 在医美机构不当使用肖像权人肖像

时， 判决医美机构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有利

于规范医美机构经营行为， 在全社会推动

“尊重他人肖像权益” 的良好风尚。

案例二：

商业账号可作财产分割

廖先生、 方女士于 2014 年 10 月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因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协议离

婚，但对财产如何分割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夫妻共同财产中， 除了一套正在按揭贷款

的商品房，双方还共同经营了一个抖音号。该

抖音号由廖先生注册，用于直播售卖渔具，现

有粉丝10万余人。 2022 年 3 月， 方女士向

法院起诉离婚， 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夫妻双

方主要就抖音号及运营带来的收益分割上

存在分歧。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运营抖

音号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间共同财产， 离

婚时可以进行分割。 同时认为用于商业经

营的抖音号在拥有一定的粉丝数量时具有

商业价值， 有财产属性。 但抖音号的运营

与注册人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具有一定

的人身属性， 不能简单地当作普通财产来

进行分割。

最终， 经过法官释法说理， 廖先生与

方女士就财产分割部分达成调解协议： 双

方自愿离婚； 按揭贷款的商品房共同赠与

小孩， 房屋剩余按揭贷款由廖先生偿还；

抖音号由注册人廖先生继续使用和经营，

该抖音号经营的应收货款和现有货款归其

所有， 双方婚姻期间因共同经营对外所欠

货款的债务也由其负责偿还； 廖先生分期

向方女士支付共同财产补偿款 30 万元， 分

期期间该抖音号因不可抗力因素被封号冻

结或不再经营， 方女士对剩余未支付的部

分放弃主张。

本案的审理坚持保护合法虚拟财产，

法理相融， 释法明理， 采取调解方式妥善

化解了纠纷。 并且考虑到抖音账号的动态

变化， 支付方式确定为分期支付， 如果经

营过程中， 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被封号冻

结等， 支付就停止， 为当事人规避了风险，

保障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选编自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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